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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城市道路立体交通流组织规划设计指南 

1 总则 

1.0.1  为提高既有城市道路的运行效率，节能减排，通过对道路系统的重新区划和规划设计，采用工

程措施，实现道路的立体交通流组织，特制定本指南。 

1.0.2  通过规划设计并采取工程措施，建设小客车专用道。对机动车实行限速、限时管理，合理组织

车流、人流，分治管理，降低交通事故率，避免拥堵，提高城市道路的通行能力。 

1.0.3  本指南应遵循以下原则： 

1.0.3.1  既有城市的道路网络已经形成，为避免拓宽和改线造成巨大浪费，立体交通流组织、规划与

工程设计，需要依据现状，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尽量避免拆迁已有建筑物及地下管网、管线。 

1.0.3.2  应贯彻车让人的原则。尽量让行人和非机动车使用地面道路。 

1.0.3.3  城市桥梁应作为地震防灾避难场所，须满足抗震技术指标的要求。 

1.0.3.4  交通流的规划与组织，要充分做好道路通行能力的衔接。 

1.0.3.5  既有城市道路的立体交通改善工程，涉及面广，情况复杂，自然条件有限。应认真调查、测

量、勘察，科学组织交通运行规划分析，做好交通车流量匹配，符合安全畅通，保护环境，保持地貌，

节约资金的原则。 

1.0.3.6  为避免改善工程期间过多的增大城市运行压力，立交桥应采用拼装式组装构件进行建设，提

高建设效率。 

1.0.4  本指南适用于既有城市道路立体交通组织改善工程的规划设计，新建城市道路立体交通组织的

规划设计可参照执行。  

2 术语 

2.1.1  既有城市 

已建成并正在运行中的城市。 

2.1.2  立体交通流组织 

在城市道路交通体系中，规定各种交通方式的运行时段、运动速度、运行规则，在平面、空间及

时间上的协调关系，强调各行其道和有序、安全、高效通行。 

2.1.3  变速道 

变速车道。 

2.1.4  集散道 

集散车道。  

2.1.5  调头道 A 

机动车调头道。 

2.1.6  调头道 B 

小客车专用调头道。 

2.1.7  右向立交 

属于互通式立体交叉方式的一种，右转定向立体交叉，只设右转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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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十字型立交 

属于分离式立体交叉方式的一种，为三层，两桥在空间立体交叉，互不连通。 

2.1.9  一字型立交 

属于分离式立体交叉方式的一种，为两层，桥从空间跨过道路，形成立体交叉，互不连通。 

2.1.10  定向道 

指各条主路之间连接的匝道。 

2.1.11  交通流量 

特指道路某一断面，在一定时段内通过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的累计数。 

2.1.12  汽车保有量 

指一定范围的区域内，依据居住建筑单元户数，每户平均两辆小客车计算的车辆总数。 

2.1.13  车流量匹配 

车流量匹配是指道路的设计通行能力，大于或等于围合道路中汽车保有量需要的道路承载能力，

或者道路通行能力大于或等于对应道路断面统计的实际高峰时段车流量的倍数。 

2.1.14  人、车交织区 

特指在地面道路交叉口，人、车、非机动车各种交通方式混合交通区域。 

2.1.15  富余宽度 

指原有主路面宽度减去新规划设计主路面宽度的差值。 

2.1.16  限速图示 

限制最高和最低两个行车速度的图示。 

2.1.17  出入口提醒线 

指两条垂直于车道的平行振荡标线。 

2.1.18  铺石路面 

指采用最大粒径不超过 15mm 的等粒径碎石颗粒、陶粒，制成的单层颗粒卷材。采用热熔胶体或冷

喷粘合剂喷涂在路面或桥面上，摊铺颗粒卷材，胶轮压路机施压，形成道路表面抗滑功能层。 

2.1.19  坡道 

特指桥梁的引道加引桥长度的总和。 

2.1.20  坡道基准坡度线 

指坡道起点与终点的直线连线或坡道起点与主桥端的连线。 

3 立体交通组织规划 

3.1  一般规定 

3.1.1  既有城市的交通网络已经形成，实际的交通流量基本反映了目前对区域交通道路通行能力的需

求。应结合相关规划，对已有道路进行重新规划分类。 

3.1.2  规划应坚持车让人的理念，人走平路，车行起伏路。 

3.1.3  各类道路交叉口均应通过规划调整为立体交叉。设置小客车专用道，人、车分行，互不干扰。

小客车在城市运行不宜受信号灯控制。所有道路交叉口的地面，除“丁”字道路交叉口外，一律禁止

小客车左转弯和平行立交桥一侧穿越道路交叉口。 

3.1.4  立体交通组织规划应因地制宜，最大限度地避免动迁、拆迁道路交叉口周围的建筑物及地下管

网管线。 

3.1.5  规划前应进行已有各级别道路、小客车车流量及各级别道路交叉口的左、右转小客车车流量的

调查统计，并对各级别道路横断面宽度、平面曲线、道路交叉口之间的长度以及道路交叉口宽度、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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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段长度（变速车道长度）进行测量统计。 

3.1.6  规划中应依据调查统计的小客车车流量及道路围合区域的汽车保有量，协调好道路分级，确定

车道数量、设计速度的规划衔接及车流量匹配，以及出口和入口分流合流道路的小客车车流量匹配。 

3.1.7  组织规划中应考虑预期城市改建后车辆增量的需求，拟定各级别道路、各条车道的功能、车速、

车辆类型的限行和通行时段。 

3.2  道路分级及设计速度、车道 

3.2.1  城市道路分级按照《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 中第 3.1.1 条分级，分为快速路、

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四个等级。 

3.2.2  城市道路中快速路和主干路的主路车道条数单向不少于三条，次干路主路的车道条数单向不少

于两条。 

3.2.3  设计速度 

表 3.2.3 各级道路中各功能车道的设计速度           单位：km/h 

 

车行道 变速道 定向道 集散道 调头道 右转道 

快速路 
期望速度 100/80 80/60 60/40 60/40 60/20 40/- 

最低速度 80/50 70/40 50/30 40/20 40/20 30/- 

主干路 
期望速度 100/80 80/60 60/40 60/40 60/40 30/- 

最低速度 80/50 60/30 40/20 40/20 30/20 20/- 

次干路 
期望速度 100/80 80/60 60/40 60/40 30/20 20/- 

最低速度 80/50 60/30 40/20 40/20 20/10 20/- 

支路 
期望速度 80/50 60/40 - 60/40 20/- 20/- 

最低速度 60/30 50/20 - 40/20 20/- 20/- 

注1：各功能车道的设计速度应依据工程改善后的道路线型、圆曲线半径、横向超高、竖曲线技术指标确定。 

 

3.2.4  各功能车道的设计机动车类型采用的外廓尺寸，见表 3.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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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 各功能车道设计机动车类型及外廓主要尺寸          单位：米 

功能车道类别 车辆类型 
外廓尺寸 

长 宽 高 

车行道 小客车 6 1.8 2 

变速道 铰接车 18 2.5 4 

定向道 铰接车 18 2.5 4 

集散道 铰接车 18 2.5 4 

调头道A 铰接车 18 2.5 4 

调头道B 小客车 6 1.8 2 

3.3  既有道路系统调查 

对已有的道路系统应进行充分调查，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3.3.1  道路基本技术指标调查 

（1） 对已形成的路网，按照正在运行的道路级别，测量绘图形成已有道路网络。 

（2） 对已有各级道路的横断面进行测量，包括主路、辅路、绿化带、分隔带的宽度、道路横坡

度、道路占地总宽等。 

（3） 测量已有的各级道路交叉口及每一交叉口至四周交叉口道路中心的长度和纵、横坡度等。 

（4） 测量每一道路交叉口中心坐标与道路交叉口的纵、横宽度（路宽）及加宽段的宽度和长度、

起点以及相关坐标参数等。 

（5） 调查已有天桥及人行地道坐标、宽度等。 

3.3.2  道路信息调查 

（1） 调查各级道路、各区段道路的各类型车辆的实际车流量及高峰时段的各类型车流量。 

（2） 调查统计各道路交叉口、各类机动车、各方向的转弯车流量及高峰时段的各方向车流量。 

（3） 调查分析已有各级道路及道路交叉口拥堵段形成的原因和“瓶颈”点。 

3.3.3  道路及道路交叉口周围情况调查 

（1） 调查道路两侧建筑物距路两侧人行道路缘石的距离。 

（2） 调查各类道路交叉口周边建筑物距人行道边路缘石的距离。 

（3） 调查沿路人流集中区的坐标位置和出入口位置，比如公园、商场、重要党政机关、学校、

医院、大型活动中心等人流集中区的方位。 

（4） 调查统计各级道路围合区域小客车保有量（按建筑物居住单元户统计）、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总数等影响到人流、车流量的统计数据。 

3.3.4  按照设计数据、技术指标和车流量匹配需要，对调查统计资料进行分类、编号、整理、统计和

汇总。 

3.4  车道及车道功能划分 

3.4.1  车道按功能划分为小客车专用道（称车行道）、变速道、集散道、公共汽车专用车道、混合车

道、定向道、调头道 A 及调头道 B 和右转道等。 

3.4.2  各机动车道的功能划分见表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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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机动车道功能划分 

车道名称 准行车辆类型及交通方式 禁行车辆类型及交通方式 

车行道 小客车 
公共汽车、空驶出租车、 

非机动车、货车及行人等 

变速道 
小客车、公共汽车 

准行时段内的货车 

非机动车、行人及 

限行时段内的货车等 

集散道 
小客车、公共汽车、 

准行时段内的货车 

非机动车、行人及 

限行时段内的货车等 

公共汽车专用道 公共汽车 
除公共汽车之外的所有机动车、 

非机动车和行人等 

定向道 
小客车、公共汽车、 

准行时段内的货车 

非机动车、行人及 

限行时段内的货车 

调 

头 

道 

一字型立交一层 

小客车、公共汽车、准行时段内

的货车、非机动车、行人 
- 

小客车、非机动车、行人 高度超过2米的所有车辆 

其它类型

立交一层 

调头道B 小客车 
除小客车之外的所有 

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及行人 

调头道A 机动车 所有非机动车和行人 

混合车道 所有车辆和行人 - 

3.5  各级道路立体交叉形式 

3.5.1  各级道路交叉口立交桥服务功能要求。 

（1） 除支路与支路道路交叉口外，各类道路道路交叉口的车行道，均应采用立体交叉方式。设

置分离立交、定向立交或全互通立交；车行道的小客车在各类交叉路口中（支路与支路除外）行驶立

交二、三层。一层设置为调头道、非机动车道、右转道和步行道。人车立体分行，各行其道。 

（2） 支路与支路交叉为平交道口，采用信号灯控制各方向交通。支路与次干路道路交叉口的主

跨一层为支路小客车穿越次干路的直行道。两侧孔道为调头道 B 及人行横道，二层为次干路上的车行

道及变速道。 

（3） 支路与其它级别道路的道路交叉口设置的立交桥（通道）至少由三孔组成，中间一孔一层

为双向直行车道，两侧单孔为调头道 B 及非机动车、行人穿越道路的横道。如图 3.5.1-3。 

 

图 3.5.1-3 

3.5.2  各级道路交叉口应选择适宜的立交形式，实现分流合流畅通、安全、高效，同时注重投资经济，

避免浪费。各类道路交叉口适宜选择的立交形式见表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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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2  各类道路交叉口适宜的立交形式 

道路交叉口类型 立交形式 

快速路——快速路 全互通立交 

快速路——主干路 全互通立交 

主干路——主干路 全互通立交或右向立交 

主干路——次干路 右向立交或十字型立交 

次干路——次干路 十字型立交 

次干路——支路 十字型立交或一字型立交 

支路——支路 一字型立交或平交 

主干路、次干路——支路 一字型立交 

3.6  道路系统区划与规划 

3.6.1  道路系统规划应以安全畅通为原则，避免出现“瓶颈”点、拥堵段，采用数字分析控制，协调

车流量匹配。 

3.6.2  不同级别道路的最少车道数（单向）要求见表 3.6.2。 

表 3.6.2 不同级别道路的最少车道数（单向）           单位：条 

                                                          

3.6.3  各级别道路各功能车道的设计速度见表 3.2.3，其中调头道的设计速度与主路断面宽度有关，

调头道设计速度见表 3.6.3。 

表 3.6.3 调头车道设计速度表                  单位：km/m 

主路车道条数（双向） 
调头道设计速度 

调头车道A 调头道B 

10 40/20 60/40 

8 40/20 50/30 

6 30/20 40/20 

4 30/20 30/20 

2 20/- 20/- 

道路类型 

功能车道条数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车行道 2 2 1 - 

（平行）变速道 1 1 1 1 

主路（车行道+变速道） 3 3 2 1 

出入口（两个立交桥之间） 2 2 2 2 

定向道（各方向至少） 1 1 - - 

调头道 

（立交桥一层） 

A 1 1 1 -      

B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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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通过数据分析计算各级道路的设计车流量。以断面车道数（和对应的设计速度）乘以每条车道

的通行能力，得到各级道路的断面通行车流量。车道的通行能力依据表 3.2.3 中和表 3.6.3 中对应的

设计速度低值，和《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 中“表 4.2.3 和表 4.3.2”的通行能力取值

计算。 

3.6.5  依照调查统计的已有道路断面尺寸、平面曲线和允许车道设计速度，拟定有条件形成的各级道

路、各功能车道的条数，包括车行道、变速道、出入口、集散道、定向道及调头道。 

3.6.6  按照下列原则，对各级道路的通行能力进行车流量匹配 

（1） 调查结果与拟定各级道路车流量的匹配。将调查的每个断面的统计车流量与拟定道路所对

应的断面计算的设计车流量比较，计算的设计车流量须大于实际调查结果的 4 倍/日；同时，计算的

设计车流量应大于统计高峰时段车流量的 2 倍，两次均应匹配。还应分析城市改建后的车辆增量并入

实际车流量的调查结果，进行车流量匹配计算设计。如果不匹配，应调整道路等级或功能车道数量、

速度，直至匹配。 

（2） 道路围合区域汽车保有量与拟定道路的设计车流量匹配。按照一般支路围合区域不大于 

2000 户、次干路围合区域 10000 户左右、主干路围合区域不大于 35000 户、商业网点集中区域应加

密支路的原则，对既有道路网进行重新区划。①拟定各级别道路及断面尺寸、功能车道条数，各条道

路的设计速度，依照围合区域调查所得的居住建筑单元户数，按照每户 2 部小客车计算汽车保有量。

②各级别道路围合区域的汽车保有量，全部分流、合流完毕的时间分别按支路 1 小时，次干路 2 小

时，主干路 3 小时控制计算，分流、合流完毕时限匹配道路通行能力。③计算拟定每条道路通行能力：

按照各级别道路分别围合区域汽车保有量的 1/2 计算分担车流量。④车流量匹配原则：计算设计通行

能力大于围合区域小客车保有量的 1/2 ，并在道路级别规定的时间内分流或汇集完毕。如果不匹配应

重新规划道路级别、车道数量，或调整设计速度，直至匹配。 

（3） 当满足以上两种方式的车流量匹配时，才能确定为道路系统规划方案，明确各条道路的级

别、车道条数及设计速度。 

（4） 出入口集散道与主路车道的匹配。当主路的单向变速道为 1 条时，出入口集散道均为 1 条；

当主路的单向变速道为 2 条时，出入口集散道均应为 2 条。 

（5） 调头道与集散道的匹配。当集散道 1 条时，集散道应渐变为至少 2 条车道， 1 条调头专

用道， 1 条右转车道；当集散道 2 条时，集散道应渐分为至少 4 条车道，其中 2 条调头专用道， 2 

条右转车道。 

（6） 右转车道可以根据需要及时增减车道条数。 

（7） 依照上述原则，完成道路系统的重新区划及小客车、机动车与道路系统通行能力的车流量

匹配，形成交通网络道路系统规划方案。明确道路的起点、终点、道路等级、各级别道路的车道条数

及各条车道的设计速度、车道功能。 

（8） 交通网络道路系统车流量匹配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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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系统车流量匹配流程图 

 

 

 

 

 

 

 

 

 

 

 

 

 

 

 

 

 

 

 

 

 

 

 

 

调查各道路断面、道路交叉口 

的车流量及高峰时段车流量 

调查各级别道路围合区域 

的住宅建筑单元户数 

分析各路段、各

道路交叉口、各

方向车流量及高

峰时段车流量 

按照住宅建筑单元户数计算各级 

道路围合区域小客车汽车保有量 

分别计算重新规划后的拟定各级别 

道路中各条道路应分配的保有车辆 

拟定区划道路等级及各级别道路主路宽度、功能车道条数、并 

对应分段计算主路通行能力，与实际调查结果车流量的匹配 

出入口匹配 

集散道匹配 

调头道及右转车道匹配 

形成交通网络道路系统规划方案，并明确各道路的起点和终点、道路 

等级、主路车道条数、各功能车道条数、车道设计速度及车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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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立体交通改善工程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立体交通改善工程设计，宜避免拆（迁）周围建筑物及地下管网管线。 

4.1.2  立交桥设计方案应选用拼（组）装式工艺结构。立交桥的组成包括跨线桥、引桥、引道、匝道

及安全设施。 

4.1.3  桥梁的荷载设计应符合《城市桥梁设计规范》CJJ 11 —2011 中“ 10.0.1、10.0.2 城—A 级等

级”。桥梁上不设人行道。 

4.1.4  路面设计按照《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 2012 中第四章的设计标准和结构组合设计，

表面层应采用排水式沥青路面或铺石路面。 

4.1.5  依照经过调查、勘测重新区划匹配形成的交通网络道路系统规划方案，进行改善工程设计。 

4.1.6  立交桥宽度应与衔接路段的车道条数和宽度一致。可在双向 4 车道以上宽度的主跨桥段进行

加宽，设置临时停车港湾。 

4.1.7  立交桥抗震设计应符合《城镇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和《城市桥梁抗震设计规范》CJJ 166-2011 

的要求。 

4.1.8  变速道位于主路的最右侧，如果最右侧车道为公共汽车专用道时，右侧第二车道为变速道。变

速道为平行式，随车行道全贯通设计。 

4.1.9  没有设置公共汽车专用道的主路，公共汽车可以行驶变速道。 

4.1.10  立交桥的设计结构上要力求简单、美观、形式统一，便于实现结构的标准化、工厂化生产，

方便维护，节约投资。 

4.1.11  道路交叉口的改善工程宜分期、分片、分条逐个实施，量财而行，因地制宜。 

4.2  测量勘察 

4.2.1  测量既有主路宽度、辅路宽度、隔离带宽度、绿化带宽度，及道路长度、平面曲线和纵坡度等，

绘制勘测图。 

4.2.2  测量道路交叉口的中心坐标，各方向的路口宽度、加宽段宽度及长度、渐变段宽度和长度、周

围建筑及临街坐标点、建筑物用途以及道路交叉口中心向各方向的纵坡度等，绘制勘测图。 

4.2.3  勘测道路交叉口。勘测从中心点至各方向立交范围内的地下管网、管线的坐标位置、深度、形

状尺寸及地质情况等，绘制勘测图。 

4.2.4  测量地面附着物。标明灯杆、电杆、通讯杆、电缆等线路的坐标点及净空高度，绘制勘测图。 

4.2.5  内业整理。应将测量、勘察资料绘制综合平面及纵断图，供设计分析使用。 

4.3  平面设计 

4.3.1  各级别道路的各功能车道标准宽度见表 4.3.1 ，各级别道路中除支路外，应至少有一条贯通的

平行式变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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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各级别道路的功能车道标准宽度（一条车道宽）       单位：米 

道路 

类型 
车行道 变速道 定向道 出入口 集散道 

调头道 

A/B 

公共汽车 

专用道 

右转 

车道 

快速路 3.50/3.75 3.75 4.00 3.75 3.00 - 3.50 2.75 

主干路 3.25 3.50 3.50 3.50 3.00 3.50/3.00 3.50 2.75 

次干路 3.25 3.50 3.50 3.50 3.00 3.50/3.00 3.50 2.75 

支路 2.75/3.00 3.00 - 3.00 3.00 3.50/3.00 3.00 2.75 

 

4.3.2  各级别道路的横断面功能车道布置 

（1） 横断面分隔应以道路的中心线向两侧划分车道。 

（2） 道路主路横断面布置（全宽）： 

① 双向 2 车道，8.5 m。 

 

② 双向 4 车道，16 m 或 2×8.5 m。 

 

③ 双向 6 车道，22.5 m 或 2×11.5 m。 

 

④ 双向 8 车道，29 m、29.5 m 或 2×14.5 m、2×15 m。 

      

或：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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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双向 10 车道，36 m 或 2×18.5 m。 

 

或： 

 

（3） 各级别道路的中间带隔离方式、宽度及路缘带宽度见表 4.3.2-3。 

表 4.3.2-3 各级别道路中间带隔离形式、宽度及路缘带宽度        单位：米 

道路类型 隔离形式 隔离带宽度 路缘带宽度 

快速路 防撞墩或防撞护栏 0.50 0.50 

主干路 防撞墩或防撞护栏 0.50 0.25 

次干路 防撞墩或可移动隔离墩 0.50 0.25 

支路 软隔离式或双黄线 0.50 - 

注1：采用双黄线时，不留路缘带； 

注2：双向两车道的桥梁中间带，应采用软隔离物，也可采用固定隔离物。 

（4） 各级别道路桥梁及主路与辅路的隔离形式、宽度及路侧带宽度见表 4.3.2-4 。 

表 4.3.2-4 道路桥梁及主路与辅路隔离形式、宽度及路侧带宽度    单位：米 

道路类型 隔离形式（宽度） 路侧带宽度 

快速路 
道路 防撞墩或防撞护栏（0.5） 0.50 

桥梁 防撞墩（0.5） 0.50 

主干路 
道路 分隔物（0.5），绿化带（1-3） 0.25 

桥梁 防撞墩（0.5） 0.25 

次干路 
道路 分隔物（0.5），绿化带（1-2.5） 0.25 

桥梁 防撞墩（0.5） 0.25 

支路 
道路 白色实线 - 

桥梁 防撞墩（0.5）或软隔离 0.25 

注1：绿化带宽度包含路侧石宽度； 

注2：采用实线时不留路侧带； 

注3：括号内的数字为隔离带宽度。 

（5）横断面设计布置完成后，与已有道路的横断面不吻合时，按照以下原则处理： 

① 主路已有宽度大于设计车道宽度总和时，富余宽度不足一个车道宽度的，暂时合并到右侧

车道使用。 

② 当富余宽度与绿化分隔带合并后，满足一个车道宽度时，宜合并建成一条公共汽车专用道，

并入主路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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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当主路与辅路为一块板时，富余宽度让给混合车道或从辅路车道补足一个车道宽度并入主

路。 

④ 当辅路宽度不允许安排公共汽车专用道时，公共汽车使用变速道。 

⑤ 当辅路宽度较宽，能划出一条集散道的，应划出一条平行式集散道，不能划出的应采用间

断方式设计。 

4.3.3  集散道、调头道与辅道的隔离及防护 

（1） 车辆运行轨迹：车辆从主路出口后进入集散道，由集散道分流到调头道或右转道。 

（2） 从出口至分流，或从调头道、右转道合流至入口，此段车道为集散道，集散道与辅路之间

采用移动分隔物分隔。分隔物宽度 0.5 m，路侧带宽度 0.25 m。 

（3） 调头道内侧不隔离；外侧有超高的全长范围内应采用防撞墩隔离，宽度为 0.5 m；无超高

的可采用移动分隔物隔离，宽度为 0.5 m。 

（4） 右转车道用标线标出，车道宽度为 2.75 m。 

4.3.4  辅路的宽度、车道功能划分、绿化带宽度及设施措施设计，应符合《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J 37-2012 的相关要求。 

4.3.5  平面与平曲线 

（1） 工程改善后的道路车速得到提高，设有曲线段的道路，当其曲线半径、缓和曲线长度不能

满足《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2012 中“6.2.2、6.2.4”要求时，应按照《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

范》CJJ 37-2012 中“6.2.5”设置超高横坡，并在外侧安装防撞护栏。 

（2） 本指南在立交桥一层设置了调头车道，一般情况下，调头道的平面曲线、圆曲线最小半径、

最小曲线长度按照《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2012 执行；道路条件特别困难时，调头道采用

超高和内侧加宽以及外侧防护措施设计，其最小圆曲线半径、圆曲线最小长度应符合表 4.3.5-2 的规

定。缓和曲线长度应符合《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2012 的规定。调头道的总长度是直线、缓

和曲线、圆曲线的长度总和。 

表 4.3.5-2 道路条件特别困难时圆曲线最小半径及最小长度 

设计速度 60 50 40 30 20 

超高坡度（%） 6 6 6 6 6 

最小半径（m） 109 76 49 27 12 

最小长度（m） 33 28 22 17 11 

（3） 平曲线路段的加宽宽度。在平曲线、圆曲线的最小半径或最小曲线长度的匝道和调头道不

能满足《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 – 2012 的技术要求时，应在圆曲线内侧加宽，加宽宽度 0.5 m- 

2.5 m。 

（4） 分隔带及出入口设置 

① 中间分隔带不设置断口。 

② 两侧分隔带除出入口之外不设置断口。 

③ 每座立交桥的前端设置入口，后端设置出口。出口的中线距桥的起点间距应大于 20 m，小于 

60 m；入口的中线距桥的终点应大于 60 m，小于 100 m。 

    ④ 调头道设计时，应将小客车专用调头道 B 设计在距桥起点近的一侧，机动车调头道 A 设计在

距道路交叉口中线近的一侧。 

4.4  纵断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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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坡道应固定基准纵坡度 3 %、4 %、5 %，遇有特殊情况上述纵坡无法实现时，应进行单独设计。

最大纵坡不超过 7 %。 

4.4.2  坡道上凹凸形曲线连接纵坡度一般不大于 8 %，最大纵坡度不超过 10 %，最大合成坡度值不

大于 7 %。 

4.4.3  道路的机动车道最大纵坡、最小和最大坡长以及竖曲线半径和竖曲线最小长度等，依据《城市

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 – 2012 设计。 

4.4.4  桥梁坡道的竖曲线及最小长度 

（1） 桥梁坡道的竖曲线设计，与纵坡度大小、凹凸形曲线、车速及通过竖曲线的时间有关，其

竖曲线长度与纵坡度、设计速度及通过时间的要求值见表 4.4.4-1。 

表 4.4.4-1 竖曲线长度、坡度与设计速度及通过时间的要求值     单位：米 

竖曲线形式 延长线值 i≤3% 3%＜i＜5% i≥5% 

凹形 
一般值 1.5Vs 2Vs 3Vs 

极限值 1Vs 1.5Vs 2Vs 

凸形 
一般值 2.5Vs 4Vs 6Vs 

极限值 1.7Vs 2.5Vs 3.5Vs 

注1：“Vs”为每秒设计速度（米/秒）； 

注2：“i”为坡道基准纵坡度。 

（2） 竖曲线设计：确定坡道的起点标高、桥面标高，拟定坡道基准坡度线，并作图。依照表 4.4.4-1 

给出的指标要求，由起点向内作延长线，其长度为和设计速度与通过时间（表 4.4.4-1 ）的积，并向

坡道基准坡度线作垂直线，从交点向延长线的 1/2 作连线。这条连线与延长线起点至 1/2 处形成一

个等腰三角形。等腰的两个边为曲线圆的切线，其交点与起点为一定半径圆的两个切点。计算所得这

个圆的半径，为凹形圆曲线半径。取起点和交点之间的弧线段为凹形圆曲线长度；同样，凸形曲线是

作桥面向外的延长线，依据表 4.4.4-1 计算的延长线长度作垂直线，与坡道基准坡度线形成交点，这

个交点和桥面延长线的起点为一定圆半径的两个切线点，用 2 个切线点计算圆的半径为凸形圆曲线半

径。取 2 个切线点之间的弧线，为凸形圆曲线长度。详见图 4.4.4-2。 

 

图 4.4.4-2 

注：图中 x为通过延长线的时间（单位：s）。 

（3） 凹凸两个竖曲线在坡道上宜道尾相连，也可以作两个曲线圆的外切线作连线连接。 

（4） ① 延长线与坡道基准坡度线的夹角 a的计算公式： 

%

1
tga


  

式中：——坡道基准坡度线的纵坡度。 

② 两个切线点间距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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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sb2l   

式中：l——两切线点距离；b——延长线的 1/2 ；a——延长线与坡道基准坡度线的夹角。如图

4.4.4-4： 

   

图 4.4.4-4 

③ 圆曲线半径
asin 2

l
r  或 a ctgb   

式中：r——圆曲线半径；l——两切点距离；b——延长线的 1/2 ；a——延长线与坡道基准坡

度线的夹角。 

4.5  各级别道路交叉口立交桥的设计 

4.5.1  各级别道路交叉口立交桥形式 

（1） 支路与支路交叉宜采用平面交叉，如图 4.5.1-1 。当车流量过大时，方可采用“一”字立

交形式。 

 

图 4.5.1-1 

 

（2） 支路与次干路道路交叉口，宜采用“一”字型立交或通道，立体两层，次干路上跨支路。

如图 4.5.1-2 。 

 

图 4.5.1-2 

（次干路交叉及次干路与主干路的交叉宜采用“十”字型立交，立体三层。如图 4.5.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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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1-3 

    （4） 主干路与主干路及主干路与快速路交叉的道路交叉口可采用“右向立交”（立体三层），如

图 4.5.1-4 ，也可采用全互通式立交。 

 

图 4.5.1-4 

    （5） 快速路与快速路应采用全互通式立交，设计应符合《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GB 50647 

— 2011 的规定。 

4.5.2  各类型立交桥的最小净空高度见表 4.5.2 。 

 

 

 



DB13/T 2192—2015 

16 

表 4.5.2 各类立交桥的最小净空高度                  单位：米 

立交形式 
距地面净高 距二层桥面净高 

一般高度 最小高度 一般高度 最小高度 

全互通立交 5.0 4.5 5.0 4.5 

定向立交 5.0 4.0 5.0 3.3 

右向立交 4.3 3.3 4.3 3.3 

十字立交 4.3 2.5 4.3 2.5 

一字立交 
2.5 2.1 - - 

4.3 3.3 - - 

4.5.3 各类立交桥可供通行的机动车类型见表 4.5.3。规划设计应依据交叉道路上各方向通行机动车

类型选用立交桥类型及最小净高。 

表 4.5.3 各类立交桥不同层位可供通行的机动车类型            单位：米 

立交桥类型 行车层位 层位净高 行驶方向 通行机动车类型 

全互通立交 各层位 4.5-5 各向 各种机动车 

定 

向 

立 

交 

一层 5 各向 各种机动车 

一层 4 
交叉向 公共汽车、小客车 

顺向 各种机动车 

二层 5 顺向 各种机动车 

二层 3.3 顺向 
桥上：单层公共汽车、小客车 

桥下：（一层）各种机动车 

三层 - 顺向 各种机动车 

右 

向 

立 

交 

一层 4.3 
交叉向 公共汽车、小客车 

顺向 各种机动车 

一层 3.3 
交叉向 单层公共汽车、小客车 

顺向 各种机动车 

二层 4.3 顺向 桥上：公共汽车、小客车 

二层 3.3 顺向 
桥上：单层公共汽车、小客车 

桥下：（一层）各种机动车 

三层 - 顺向 各种机动车 

十 

字 

立 

交 

一层 4.3 
交叉向 公共汽车、小客车 

顺向 各种机动车 

一层 2.5 
交叉向 小客车 

顺向 各种机动车 

二层 4.3 顺向 桥上：公共汽车、小客车 

二层 2.5 顺向 
桥上：小客车 

桥下：（一层）各种机动车 

三层 - 顺向 各种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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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3 各类立交桥不同层位可供通行的机动车类型（续） 

一 

字 

立 

交 

一层 2.1-2.5 交叉向 小客车 

一层 4.3 交叉向 公共汽车、小客车 

一层 3.3 交叉向 单层公共汽车、小客车 

二层 - 顺向 各种机动车 

调 

头 

车 

道 

一层 2.1-2.5 - 小客车 

一层 3.3 - 单层公共汽车、小客车 

一层 4.3 - 公共汽车、小客车 

一层 4.5-5 - 各种机动车 

注1：可供通行的机动车不代表允许通行的机动车，如遇有超高车辆可临时制定通行方案；当一层允许机动车使用

时，需按规定设置信号灯控制；一字型立交桥的采用，应依据穿越立交桥道路行驶的车辆类型设计。 

 

4.5.4  立交桥直行车道的行车速度按照表 3.2.3 设计。 

4.5.5  立交桥结构设计 

（1） 设计年限应符合《城市桥梁设计规范》CJJ 11-2011 的要求。 

（2） 防灾抗震设计： 

桥梁抗震设计除满足《城市桥梁抗震设计规范》CJJ 166-2011 的要求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① 不低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相应的罕遇地震影响，且不低于 7 度地震影响。 

② 应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提高 1 度的要求加强其抗震措施，但抗震设防烈度为 9 度时，应按

比 9 度更高的要求采取抗震措施。 

③ 立柱设计，优先采用钢制柔性立柱。 

④ 盖梁设计宜选用钢结构。 

⑤ 桥梁各构件应采用刚性连接。 

（3） 桥梁基础设计时，桩基位置必须避开地下管网、管线，采用群桩、承台方式避让，桩基承

载力满足规范要求。 

4.5.6  立交桥的安全设施和防护设计，应符合《城市桥梁设计规范》CJJ 11-2011 的要求；中间防撞

护栏采用《城市快速路工程设计规程》CJJ 129-2009“5.2.2”的形式。 

4.5.7  条件许可时，可在跨线主桥段加宽一条车道，宽 3.5 m，作为临时停车港湾。 

4.5.8  桥面的表面层应采用排水式沥青路面或铺石路面，保证桥面及引道的路面摩擦系数不小于 

6.5，不宜采用密实性结构表面层。鼓励采用自融雪式表面层铺装。 

4.5.9 立交桥的材料选用，优先采用钢结构或钢混复合结构；但防撞护栏及接地引道应采用防水混凝

土结构材料。 

5 立体交通组织管理 

5.1  一般规定 

5.1.1  城市道路立体交通流组织，应依据形成的交通网络道路系统规划和立体交通改善工程设计，并

依照《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 的要求及表 3.4.2 的规定，进行设计、制造，安装标志，涂装

标线。 

5.1.2  支路宜采用单向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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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主路车道上一律禁止停车，包括临时停车。 

5.1.4  各级别道路应安装监控设施，并符合《城市快速路工程设计规程》CJJ 129-2012 中“14.3”的

规定。 

5.1.5  依据立交道路完工进度，应分批、分期的由现行管理方式，逐渐过渡到立体交通流的管理需求。 

5.1.6  行人、非机动车的交通组织与管理依照相关规范执行。 

5.2  立体交通组织 

5.2.1  依照形成的交通网络道路系统规划和立体交通改善工程设计，做好安装标志、标线工作，组织

好各种交通流的协调运行。 

5.2.2  通过调头等方式完成机动车的道路转换。 

5.2.3  在地面设置人、车交织区，并安装让行标志。 

5.2.4  在变速道的出口和入口端后 100 m 的长度内，连续设置五道出入口提醒标线，每隔 20 m 一道。 

5.2.5  在禁止穿行的立交桥地面及左转的地面上，在规定的位置安装小客车禁行标志。 

5.2.6  在各功能车道上涂装限速图示。除按照相关规范进行设置外，在主路车道上按照每 1 km 涂装

一组限速图示，其它功能车道应涂在入口后 20 m 处（图示见附录 A）。 

5.2.7  依据规范要求和实际需要安装监控设施，作为管理取证的必要手段。 

5.3  立体交通流管理 

城市道路立体交通流组织管理，应以配套的法规、制度为保障，才能发挥立体交通网络的作用。 

5.3.1  制定全面的、适合立体交通运行的规定，至少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① 小客车在交叉口的地面一层禁止顺桥向直行和左转弯（有明显的引导线和标志指示的除外）。 

② 货车行驶道路的限时措施、时限。 

③ 各功能车道的高低限速，并严格执行。 

④ 车行道专供小客车行驶，空载出租车不应行驶车行道。 

⑤ 禁止在车行道、变速道、匝道、调头道、集散道停车。 

⑥ 公共汽车、货车使用变速道，应遵守车道高低限速的规定。 

⑦ 非机动车和行人禁止进入车行道、变速道、匝道、调头道及集散道。 

⑧ 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办法。 

⑨ 违规处罚标准。 

⑩ 严格执行规定的措施及违规处罚。 

5.3.2  宣传教育 

① 制定宣传方案和实施措施。 

② 宣传教育要确保人人了解和理解新规定，便于执行。 

5.3.3  如果发现有堵车点出现，应及时分析原因，采取措施，至少包括： 

① 如果技术指标允许，提高堵车点、段的最低限速。 

② 增加车道条数。 

③ 采用工程措施，可增建定向左转匝道。在采取工程措施前可暂时使用地面一层增加车道或临时

左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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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1. 限速图示: 

 

车速（km/h） 

高速/低速 
120/100 100/80 80/60 60/40 40/20 

图示 

    

注1：图示外半径为 190 cm，内半径为 160 cm；两箭头间距为 15 cm。 

 

2. 尺寸： 

 

长箭头： 

 

短箭头： 

 

3.颜色： 

白色反光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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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用词说明 

    1. 为便于执行本规范指南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证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不得”。 

2）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3）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也可”、“方可”、“优先”。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它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应···并···”或“应按···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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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5678 

2.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GB 50220 

3. 《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 GB 50674 

4.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J 37 

5. 《城市桥梁设计规范》 CJJ 11 

6. 《城市桥梁抗震设计规范》CJJ 166 

7. 《城市快速路工程设计规程》CJJ 129 

8. 《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TG D50 

9.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 

10.《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J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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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既有城市道路立体交通流组织规划设计指南》 

 

                   

（DB13/T 2192-2015）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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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编写本指南的目的是解决既有城市道路交通运行体系中小客车运行不畅、车速低下甚至拥堵

的问题。通过重新规划和采取工程措施，实现城市道路运行畅通、高效安全、节能减排，提高市民幸

福指数。 

本指南的解决方案是：采用立体交通流，人、车分行，各行其道，互不干扰。提出车让人的理念。 

本指南实施的社会效益在于：1.时间成本可以节约 2/3 ；道路通行能力至少提高 2 倍，节省燃

油 40%以上，节能减排达到 60%以上，社会效益显著。考察分析结果见条文说明的附件。 

2） 城市道路网络系统，与人体血管系统很相似，道路是血管，有粗有细，汽车是血液，有序的

运动。当人体的某一血管栓塞，就会影响到肢体功能，如果是主干栓塞将危急生命。道路也是一样，

某一点的“瓶颈”会影响上下道路功能，影响居民生活；干路堵塞就会使一定范围内的城市交通瘫痪。

因此，在道路网络的规划组织设计中，既要解决自身通行能力的逐级分、合流的匹配，又要特别注意

解决“瓶颈”，才有可能实现道路网络的畅通。 

从既有城市道路运行情况调查分析认为，有以下原因造成车流运动不畅、运行受阻。 

a. 快速路的拥堵往往是主路出入口造成的。车辆驶出主路后，多数都会遇到信号灯控制，在停车

等待时间段中，车排起长队，造成主路的车下不来，在主路上形成拥堵段。另一方面，由于入口较少，

形成很多车辆排队进入主路，有时进入主路的车占去主路一条车道，也形成主路的拥堵段。以上两个

因素的排除，需要解决出口后运行不畅和入口车辆排队的问题。 

b. 城市堵车基本上是小客车流量形成的，城市道路的服务对象，应首要解决小客车畅通运行的问

题。 

c. 道路的配置不合理。由于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原规划的地块容积率、土地用途等发生了重大变

化，区域人口密度的增加，产生了小客车的增多，道路的原设计通行能力当然就不能适应。有必要对

城市发展形成后的道路需求进行分析研究，对道路进行重新区划及规划布置，使车流量与道路的通行

能力相匹配，。 

d. 道路交叉口信号灯，是车辆拥堵的“瓶颈”。不仅降低了道路的通行能力，也加大了汽车尾气

的排放，污染城市空气。 

e. 鉴于以上原因，有必要对既有城市道路进行重新调查分析、统筹规划，采取工程措施，解决城

市堵车的“瓶颈”。 

3） 既有城市的交通网络已经建成并处在连续运行服务中，受历史原因的影响，城市道路的宽度、

线型、纵坡、路口以及路口之间的距离已形成事实，成为城市立体交通流进行重新规划和设计的客观

限制条件。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必然导致其重新作出的规划和设计不能完全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规

范标准。因此，有必要根据历史形成的客观条件，制定符合既有城市道路重新规划设计的依据、标准。

为了指导采取工程措施，解决城市交通堵塞、行车不畅的问题，并实现城市大幅度节能减排及提高道

路安全水准，降低交通事故率，特制定本指南。 

为做好本指南的编写工作，编写组调研了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及中国香港对城市道路提出的

技术标准和要求，其中日本城市人口密度大，城市小客车也居多，日本对每寸土地资源的利用都精打

细算，利用到最大极限。我国的既有城市也是道路少、人多、汽车多，地形复杂，道路可用资源短缺。

在本指南的编制中，参考了日本对城市道路的一些技术指标要求，直接借鉴采用，实现紧缺资源的效

益最大化。对个别技术指标，进行了研判，或参照投入使用的实体工程作了个别调整，最大限度的减

少拆迁和损坏或重修而发生的投资费用。提高改善工程施工效率，减小既有城市道路立体交通改善工

程施工中带来的城市运行压力。 

4） 本指南共五章，在总则中明确了制定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提出了编写目标、目的、原则要

求和指导思想。在第三章中对既有城市道路提出了分级和车道功能划分、交通系统调查以及道路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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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匹配的方法、原则、道路的区划与重新规划。在第四章明确了改善工程设计及技术指标控制。第

五章是立体交通流组织管理。 

5） 本指南面对的是既有城市道路立体交通流的实施，为了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节约基础建设投

资，对有些技术指标进行了调整，因此既有城市道路立体交通流组织规划与设计，以及立体交通改善

工程设计施工，应符合本指南的要求。本指南没有的技术指标要求，可参照有关规范执行。 

2  术语 

2.1.18  铺石路面：是在形成的路面表面，或桥面表面喷涂冷胶黏合剂或热熔胶体，然后采用摊铺的

方式，将颗粒卷材摊铺在涂过胶的路面或桥面上，用胶轮压路机在铺好的颗粒卷材上施压，形成粗糙

的表面功能层。颗粒卷材是在工厂将颗粒料机械自动摆布粘附在尼龙网上，打卷成型。颗粒料可以是

均匀的陶粒、玄武岩颗粒等硬质耐磨材料，能长期保持颗粒形状，使用年限一次可达 30 年。它的益

处在于：采用此方案既可以保持路面的粗糙度和耐久性，又可以节省大量昂贵的颗粒料，并且可以低

成本形成五颜六色的路面、桥面，为城市增彩；有冻融的地区，还可以利用轮胎的压力破碎冻雨层，

提高行车安全性。 

3  立体交通组织规划 

3.1.4  因地制宜最大限度的避免动迁、拆迁道路交叉口周围建筑物及地下管网，一是可以充分利用道

路交叉口的空间，减少投资及减少对城市正常运行的影响；二是可采用见缝插针的成桩工艺技术，采

用减小桥梁上部荷载的结构型式，这样可减小对路面的破坏，不动迁地下管网。 

3.2.2  规定了各级别道路的最少车道数，便于重新进行道路区划时确定道路等级，也是道路与车流量

匹配的基础参数。 

3.2.3  规定了各功能车道的最低速度和期望速度，是因为既有的道路平面及断面，在提高速度后平面

与纵断面的技术指标，会有一些地点和局部段落不能满足，如果通过工程措施能满足期望速度的，应

该实施工程措施，对道路的局部进行改善提升，以提高速度，相应的提高了道路的通行能力。如果通

过工程改善措施后，仍达不到期望速度的，暂时采用最低速度，待道路工程再改建时，再行提高时速

标准。关于规定车辆的高低限速，一是现实的情况是，一个低速车，后面压一串车，影响了道路的通

行能力。限制低速后，能让司机依照自己的水平和喜爱的速度，行驶限速相对应的车道，以提高车道

的通行能力。均匀的行车速度不仅能提高通行能力，也会提高司机幸福指数，减少交通事故。限制高

速是道路技术指标所限，保障行车安全。在车流量匹配设计时，限制的最低速度应该是车道的通行能

力，因为有一部车行驶在限制最低速度的水平，其后面的车也只能是这个速度。 

3.2.4  明确各功能车道采用的车辆类型及外廓尺寸，是为设计车道宽度、技术指标和立交桥的净空高

度确定依据。 

3.3  既有道路系统调查 

进行既有道路系统调查，是为了清楚既有道路资源状况及技术指标、不同道路断面的车流情况以

及区域的汽车保有量，为重新进行道路区划，制定立体交通流组织规划方案提供基础材料。 

3.4  车道及车道功能划分 

车行道规定为小客车专用道，禁止其它车辆行驶。便于提高行车速度和减窄车道断面，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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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道路平面资源；变速道平行于车行道，速度比车行道低，断面较宽，作为变速道，小客车可以

在这个车道上减速或加速，也为新司机上路提供一条比较低速的车道。同时变速道还允许行驶公共汽

车，对于设置不了公共汽车专用道的路段，提供了公共汽车行驶的道路。调头车道分为 A和 B两种，

是因为调头道位于立交桥的下面一层，而道路交叉口原有宽度及新建桥的桥面宽度限制了桥下一层的

道路横断面宽度，不可能布置较大的圆曲线半径。而过小的圆曲线半径又严重的制约着行车速度，即

使采取小半径、超高和加宽等措施，提高速度的幅度也有限；而过低的速度又会影响到主路的出口畅

通，因此设置了 2 条调头车道 A和 B。调头道 B 是专供小客车调头用。调头道 A的速度较低，供占比

较少的公共汽车、货车为主使用，当然小客车也可使用。 

3.5  各级道路立体交叉形式 

3.5.1  明确了各类立交桥的服务功能要求，规定了通过三层立交的车辆直行必须使用空间层道路，将

地面一层让给非机动车和行人。明确了立交桥的一层还应满足设置调头道和右转车道。 

3.6  道路系统区划与规划 

3.6.2  规定了各级道路的最低车道参数要求，关系到车道条数与车流量的匹配计算，避免“瓶颈”路

段的出现。解决主路出入口车辆集中排队的问题，分散进出主路，规定了在两座立交桥之间必须设置

一入一出道口，没有对出入口设置距离长度作出规定。入口的车辆从辅道进入集散道，再到变速道，

速度逐渐提高；出口车辆从车行道到变速道直至集散道，速度在逐步递减，不至于出现车辆拥堵，因

此为了方便车辆密集的出入主路出入口，有效分散进出主路的车辆，减少集中出入主路形成拥堵，对

出入口相隔间距不作长度限制。 

3.6.3  规定了不同车道条数桥下的调头道速度，是为分析车辆出口后，进入集散道后是否能匹配的流

出，需要依据规定的速度和车流量设置调头道的条数和设计车道技术指标。 

3.6.6  对各级道路通行能力进行车流量匹配 

一是鉴于既有城市的党政机关、商业网点、学校公园及市民居住方位已经基本定位，道路现状的

车流量，足以反映出不同区域道路的需求状况。有的路段车流量大，有的车流量小，是市民居住、工

作、活动在城市方位状况所致，是对道路通行能力要求的客观反映。可以将此确定为基本车流量运行

的规律，作为道路重新规划的依据。 

二是既有城市的市民居住区已经形成，各围合道路内的居民住宅户数也已基本定型，各级道路围

合区域内的小客车汽车保有量就能预测出来，就可以预测分析围合区域内小客车对道路通行能力的需

求，也应依此作为道路重新区划、规划的重要依据。 

（1） 根据不同段落道路断面的实际车流量调查，拟定区划道路级别及车道条数、设计速度。按

照实际调查车流量的 4倍/日，设计道路计算车流量。有以下原因：一是速度的提高必然提高通行能力，

依现在大城市的平均速度不足 20km/h，将平均速度提高到 60 km/h，就是 3倍；二是平交道路交叉口

改为立交，充分利用了道路因红灯限行时段内空闲的道路，就是在不提高速度的情况下，车流量至少

提高 2倍；三是道路的改善工程进行一次不容易，为日后道路的通行能力扩容留足空间，增加 4倍就

意味着按现在的汽车保有量可扩充 4倍。同时要求了第二个匹配条件，就是高峰时段的车流量，设计

道路通行能力时，至少大 2倍，现状统计时的速度一般情况下是较低的，同一个单位时间内的车流量

当然小；当速度提高后，车流量必然增大，将平均 20km/h 提高到 60km/h，这就提高了 3 倍。为了防

止拥堵，保持设计速度的实现，也为了其他功能车道，如出口、集散道、调头道的车道数匹配，故规

定了按照高峰统计车流量提高 2倍。进行实际设计时，还应该考虑统计时的现状速度和车流量，分析

车辆行驶畅通后车流量，在留足富余量后确定各功能道路的通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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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道路围合区域汽车保有量和围合道路应分担的车流。依照规则，道路逐级围合，支路

围合建筑小区、商业网点、党政机关、学校等；次干路围合多条支路；主干路又围合多条次干路，形

成道路交通网络。车流行驶也是从支路分流到次干路，次干路再到主干路；同样车辆又从主干路分流

到次干路，次干路分流到支路，支路分流到住宅区、商业网点、党政机关、学校等。各级道路承担着

车辆运行分流、合流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的起点和终点，均是建成使用的住宅区，是市民居住的地

方。因此决定道路车流量大小的因素是：居住小区的汽车保有量。道路围合的区域内居住人多，车就

多，对道路需求的通行能力就大，因此把道路围合区域的小客车保有量，作为设计道路通行能力的一

个重要因素，参与设计计算，是客观的，也是科学的。关于小客车保有量：小客车保有量的数据来源，

需要调查统计所有的道路围合区内的住户。为了便于设计，采用了建筑住户单元，也就是各楼房建筑

设计住户，统计时到各居委会或物业管理部门很好统计。依每个单元住户 2部小客车作为标准进行汽

车保有量计算，也符合实际，因为小客车进入家庭已是必然趋势，一家三口两部车也正常。当然每栋

楼房从现在看有空置率，空置率也有多有少，这一部分没有扣除，作为道路日后扩容增长的储备。 

关于每条道路承担围合区域 1/2 汽车保有量作为设计车流量，并按照道路等级在 1 小时、2 小

时、3 小时内合流分流完毕。一是每个道路围合区域四周均有围合道路，车流的流向也自然向东、西、

南、北各个方向流出、流入，按照平均分配的方法，每条道路应承担围合区域汽车保有量的 1/4 ，但

每条围合道路同时又是相邻区域的围合道路，形成共同围合道路，就必须分担着另一个相邻区域的车

辆，因此平均每条围合道路实际分担着一个围合区域的 1/2 。同时规定了分流、合流所用时间限制：

支路 1 小时，次干路 2 小时，主干路 3 小时，是因为由于工作单位的远近不同，单位的上下班时间

也有不同等，从而产生出门错时，形成同一住宅区内对使用道路的时间差，但往往高峰时间会集中在

一个小时内，反映到路上，应按 1小时控制，以确保都能按个人意愿出门。车辆由支路到次干路，需

要一段时间的运行，也有一部分车辆会到达目的地，不再使用次干路，当然也有其它区域加入过来的，

这样同样出现使用道路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会长一点，故按持续 2 小时高峰车流控制。主干路也是

一样，车辆由住宅到支路，再到主干路需要一点时间，其它远离围合区域道路的车辆驶入计算主干路

的时间则更长。主干路是区域间沟通的干道，形成高峰车流的持续时间会更长，因此安排 3小时控制

分流合流完毕。 

关于各级别道路围合区域小客车保有量和道路通行能力的匹配，也就是道路的重新区划依据，作

如下分析： 

按照本指南给出的区划原则，支路围合区域 2000 户左右，次干路围合区域 10000 户左右，主干路

围合区域 35000 户左右（ 10 万人），按照每户 2 部小客车，各围合区域的车辆数分别是 4000 辆、 

20000 辆和 70000 辆。按照围合区域的汽车保有量及分流合流持续高峰控制时间，匹配道路通行能力。 

a.支路一般为双向 2 车道，平均速度按 30 km/h，依据 CJJ37-2012 中表 4.3.2，每条车道的运

行能力为 1550 辆/h， 2 条车道为 3100 辆/h，大于分担的 4000 /h 辆的 1/2 （ 2000 辆），是匹配

的。 

b.次干路一般为双向 4 车道，平均速度是 50 km/h，依据 CJJ37-2012 中表 4.3.2 ，每条车道的

通行能力是 1690 辆/h，每个小时累计车流量是 6760 辆， 2 个小时为 13520 辆，大于分担的小客

车保有总量 20000 辆的 1/2 （ 10000 辆），是匹配的。 

c.主干路一般至少为双向 6 车道，平均速度 70 km/h，依据 CJJ37-2012 中表 4.3.2，每条车道

的通行能力是 1950 辆/h， 6 条车道为 11700 辆/h， 3 个小时的累计车流量是 35100 辆，大于应分

担围合区域小客车保有量 70000 辆的 1/2 （ 35000 辆），满足小客车保有总量与道路通行能力的匹

配要求。 

在实际的既有城市道路的区划中，不可能完全是上述分析情况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上述路径和原

则，依照具体调查统计数据，既有道路平面、平曲线等技术数据，必要时通过工程措施，在遵守本指

南的情况下，必须达到车流量的匹配，使设计道路车流量大于小客车对道路的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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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车道的匹配。从设计速度上（表 3.2.3）已经进行了匹配、衔接，速度逐渐由低到高，由高

到低。但功能车道数也需匹配，以便于车辆顺畅的流入、流出。在车道匹配上，考虑了调头道和右转

道，这两类车道是关键，如果影响了集散道的流出，就会造成主路拥堵，因此，要求了两条调头道对

应一条集散道，一条是小客车专用调头道 B，另一条是可供公共汽车、小客车及其它机动车同时使用

的调头道 A，以减少小客车拥堵集散道的可能；地面一层右转车道的小客车与非机动车道形成平面交

叉，速度会很低，与主路速度有很大差别，但一层地面空间很大，应安排多条右转车道等待泊位，提

高通行能力，解决一层右转车拥堵集散道的问题。在区划出入口及各功能车道设计时，应充分利用已

有的平面和空间，尽量多设几条调头道和一层的右转道，以总的通行能力大于主路出口的通行能力。

主路的入口，强调了两座立交桥之间必须有一入一出，多个分散的入口，必然产生车辆分散进入主路

的结果，一两部车在主路变速道分散插队，不致于导致主路拥堵。 

4  立体交通改善工程设计 

4.1.7  城市立交桥的桥下空间，应作为地震发生时的避免场所，是考虑到城市的地面空间相当紧张，

地震发生时，可供市民选择的避难空间有限。城市桥梁座落在城市的每一个道口，不仅密集而且建筑

体量庞大，又分散在各居住区附近，是作为地震临时避难场所的理想选择，因此要求在设计时，应提

高桥梁自身抗震性能，提高桥梁的牢固、坚固程度，按照城市桥梁抗震设计规范提高 1度设计；在结

构设计上，还应符合《城镇建筑物防灾避难场所抗震》的技术指标。 

4.3  平面设计 

4.3.1  各功能车道的宽度，考察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车道宽度，如下表 4.3.1 

表 4-1 主要国家车道宽度表                    单位：米 

 

              国家 

道路等级 
中国 美国 日本 中国香港 英国 德国 

城市快速路 3.75 3.6-3.9 3.5 3.65 3.65-3.7 3.5 

城市 

主干路 

大型汽车或大 

小型汽车混行 

（≥40km/h） 

3.75 3.3-3.6 3.5 3.65 3.65 3.5 

大型汽车或大 

小型汽车混行 

（V＜40km/h） 

3.5 3.3-3.6 3.25-3.65 3.32-3.65 3.5 3.25-3.5 

小客车 3.5 3.3-3.6 3.25 3.32 3.35 3.25 

城市次干路与支路 3.5 3.3 2.75-3 3.32 3.35 2.75-3.25 

车道宽度主要是依照日本和德国的车道宽度确定的，日本和德国都是大城市人口密集的国家，尤

其是日本，地面空间寸土寸金，对每一寸土地的利用都会精打细算。而我国已经建成的城市同样是这

样，必须尽可能的多划出车道来；另一方面车道的宽度也影响着所建立交桥的宽度，每多一平米就要

增加几千元的投资。从安全角度来讲，过宽的车道也不利于驾驶员的精力集中。综合考虑，小客车专

用道采用了（车行道）3.25m 的宽度，有大型公共汽车行驶的变速道采用了 3.5m 宽的车道，其它功能

车道也是本着小客车专用道窄一些，有公共汽车的车道要宽一点的原则而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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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给出了各级道路的横断面布置方案，应依据重新确定的道路网络规划方案进行设计，也是设计

立交桥断面宽度的依据。关于公共汽车道的布置，以减少相互影响，便于公共汽车停靠为原则，是布

置在主路面上还是辅路面上，应因地制宜，做好调查设计。 

关于分隔带，表 4.3.2-3 中和 4.3.2-4 中给出了中间带和路侧带的各种方式和占地宽度，其中分

隔带的设置，原则上速度大于 60km/h 的路段的中间隔离带和桥梁的中间隔离带及护栏，均应采用防撞

墩，以保护高速行车安全。另一方面，为了减窄占路宽度，对现有运行中的城市道路横断面进行了调

查，结果显示，多数可移动的隔离物、隔离墩的两侧都没有设置路缘带，对行车安全不会产生多大影

响，因此将路缘带宽度减至 25cm，为在既有道路上增加车道条数提供帮助，也同样进一步的减少立交

桥的投资。 

4.3.3  集散道、调头道与辅道的隔离及防护 

既有城市的堵车多数是由主路出入口车流不畅引起的，因此，必须采取隔离措施，确保集散道不

被其它交通方式的人、车干扰，保持集散道的畅通。故此规定了集散道与辅道之间必须采取隔离措施，

可以是通长的，也可以是局部段落的。 

调头道也是同样，调头过程中视距、视线不好，为了使司驾人员安心转弯，不再考虑出口后有车

或人干扰，要求调头道全段采取隔离措施。对于超小半径的调头道还应采取防撞墩隔离，甚至防撞墩

的内侧还应安装防撞垫，以保护车辆在调头转弯时的安全。 

4.3.5  平面与平曲线 

（2）对调头道的最小圆曲线半径和最小圆曲线长度做了调整，因为依照节约投资、不拆迁周围建

筑物的原则，要在平面空间已经基本定型的既有城市实现所有道路的立体交叉，只能在已有的道路交

叉口地面上有限的尺寸空间内完成，尤其是支路和次干路立交桥，桥的横断面宽度有限， 2 车道的桥

面宽度仅有 8.5 m 宽；4 车道的也仅有 16 m 宽，在桥下安排调头道受到桥面宽度的限制，而速度又

不能太低，因为太低的速度会堵塞集散道，造成主路出口不畅。本指南在最大可能的情况下，按照

CJJ37-2012 条文说明表 8“汽车在弯道上行驶时对乘客的舒适感”，采用最小超极限圆曲线半径，即采

用了“”值为 0.2 的系数，这样会略有感觉，但不会感觉不稳定，因为小客车的重心比大型客车要

低的多，转弯也灵活的多。计算过程如下： 

1）可用的桥下调头车道宽度 

A：双向车道断面： 

0.5+0.25+3.25+0.5+3.25+0.25+0.5=8.5m； 

B:双向 4车道断面： 

0.5+0.25+3.5+3.25+0.25+0.5+0.25+3.25+3.5+0.25+0.5=16m； 

C：双向 6车道断面： 

0.5+0.25+3.5+3.25+3.25+0.25+0.5+0.25+3.25+3.25+3.5+0.25+0.5=22.5m； 

D：双向 8车道断面：29m—29.5m； 

E：双向 10车道断面：35.5m—36m。 

由以上车道布置来看，最小圆曲线半径可取 8 m，经过实际弯道测试，在圆曲线半径为 7.5m、超

高横坡度 6%时的速度可保持在 20km/h-25km/h；当半径超过 12m 时，其设计指标是安全可靠的。 

2）小客车不同时速下车本身技术指标允许的圆曲线最小半径和不同车型外廓尺寸比较： 

a.不同类型车辆的车长和车本身技术指标允许的最小转弯半径见表 4-2。 

表 4-2 不同类型车辆的车长和车本身技术指标允许最小转弯半径     单位：米 

车类型 车长（m） 最小转弯半径（m） 

微型车 <3.5 3.5 

小客车 3.5-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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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车 7-10 6.5-8 

中型车 >10 8-12 

绞接车 17.5 10.5-12.5 

可见小客车的最小转弯半径是绞接车的一半。 

b.CJJ 37-2012 给出的设计车辆的外廓尺寸见表 4-3. 

表 4-3 CJJ 37-2012 给出的设计车辆的外廓尺寸表           单位：米 

车辆类型 
项目 

总长 总宽 总高 前悬 轴距 后悬 

小型车 5 1.8 1.6 1.0 2.7 1.3 

普通车 12 2.5 4.0 1.5 6.5 4.0 

绞接车 18 2.5 4.0 1.7 5.8及6.7 3.8 

可见小客车的车长不足普通车的 1/2 ，车高也不足 1/2 ，说明小客车的重心要比普通车低的多。 

3）各国规范中制定规范时采用的设计车辆均为普通车，其采用的横向力系数见表 4-4. 

表 4-4 不同国家规范中采用横向力系数对比表 

国家 
横向力系数 

不设超高 设超高 

中国公路 0.040 （设超高8%-10%）0.12-0.16 

中国城市道路 0.067 （超高2%-6%）0.14-0.16 

日本城市道路 0.15 - 

美国城市道路 <0.16 - 

a.从以上分析，鉴于调头道 B为小客车专用道，小客车的车长为设计车辆的 1/3 ,车高为 1/2 ,

同样时速下，小客车的离心力必然小于规范设计所用车辆，故此横向力系数应该选大一点。 

A：从我国规范规定的设超高与不设超高的横向力系数对比，其差为 0.16-0.067=0.09。 

B：舒适感上 0.2 的横向力系数作为设计车型来讲，在曲线上存在略感不稳定，而小客车重心下移，

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鉴于城市桥下空间所限，无奈之举，只能选择稍大一点的“”值。 

b.小客车在不同时速（不设超高）下的最小圆曲线半径见表 4-5. 

表 4-5 小客车在不同时速（不设超高）下的最小圆曲线半径        单位：米 

速度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CJJ37-90（ =0.16） 314 241 177 123 79 44 19 5 

 =0.2 251 193 142 98 63 35 16 4 

c.小客车专用调头道采用不同的超高横坡度时，其最小圆曲线半径不同，在不同速度下设超高 6%

和 9%的最小圆曲线半径见表。（ -横坡度） 

表 4-6 小客车在不同速度下（设超高）的最小圆曲线半径 

          速度（km/h） 

 

半径 

     （m） 

横坡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 =6%（ =0.2） 194 148 109 76 49 27 12 3 

 =9%（ =0.2） 174 133 98 68 44 25 11 3 

公式：R=
）（  127

2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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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可见，采用 6%和 9%的横坡度，速度在 30km/h 及以下时，圆曲线的最小半径变化不大，实

体工程测试结果证明对行速度度影响也很小，但与不设超高的圆曲线半径差距很大。本指南采用了

 =6%，规定了最小圆曲线半径，设计时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横坡度。 

4）不同速度下的小客车圆曲线最小长度 

规范 CJJ 37-90 规定了最小圆曲线长度，其采用的车型为设计车型。作为小客车专用道，小客车

的车长、轴距、轮距都小了很多，其车本身的技术指标要优于普通车和绞接车，操作更灵便，因此有

必要缩短曲线的最小长度，按照三个不同通过时间计算在不同速度时的圆曲线最小长度见表 4-7。 

表 4-7 不同通过时间和不同速度时的圆曲线最小长度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3 67 58 50 42 33 25 17 8 

2.5 56 49 42 35 28 21 14 7 

2 45 39 33 28 22 17 11 6 

鉴于桥下宽度有限，本指南采用了 2秒时间计算圆曲线长度。 

5）缓和曲线的最小长度，采用 CJJ 37-2012 的计算值或采用值。 

6）超高缓和段的超高渐变段，按照规范 CJJ 37-2012 执行。 

7）分别比较不同速度下的圆曲线最小半径的最小弦长，为不同桥宽下设计圆曲线半径提供依据，

见表 4-8。 

表 4-8 按照不同设计条件下、不同速度所计算的最小弦长        单位：米 

速度 

（km/h） 

（CJJ37）规范最小值 （不设超高） 权限状态（设超高） 

R（0.16）* （3s）L 弦长 R（0.26）* （2s）L 弦长 

80 315 67 - 194 45 - 

70 241 58 - 148 39 - 

60 177 50 49.86 109 33 32.4 

50 127 42 40.5 76 28 27.8 

40 79 33 32 49 22 21 

30 44 25 24.7 27 17 15.7 

20 19 17 16.5 12 11 9.25 

弦长=2Rsin(
L

2πR
 ·360） 

表中：“（…）
*
”内为“”值+“”值的和。 

从以上分析，采用 0.20 的横向力系数和 6%的超高，采用 2s 时间通过时的最小弦长,与最高速度

的对应关系如下： 

10kg/h 时 5m；  20kg/h 时 9m；  30kg/h 时 16m； 

40kg/h 时 21m； 50kg/h 时 28m； 60kg/h 时 33m； 

相对应的立交桥车道数与按弦长计算可允许的对应设计速度见表 4-9。 

 

速

度

km/h 

曲 

线 

长 

度 

（ 

m

） 
通 过 时 间 （ 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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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立交桥车道数与按弦长计算可允许的对应设计速度 

弦长(m) 桥总宽(m) 对应的车道数（条） 最高设计速度（km/h） 

33 33.5-36 10 60 

28 29-29.5 8 50 

21 22.5 6 40 

16 16 4 30 

9 8.5 2 20 

8）依据上表限定最高时速，也是 3.6.3 调头车道限速的依据。 

10 车道的小客车专用调头道时速为 40-60km/h，8 车道的小客车专用调头道时速为 30-50km/h，6

车道的小客车专用调头道时速为 20-40km/h，4车道的小客车专用调头道时速为 20-30km/h，2车道的

小客车专用调头道时速为 20km/h 以下。 

4.4  纵断面设计 

4.4.1 坡道纵坡度 

坡道的纵坡度规定了采用 3%、4%、5%固定基准纵坡度，有以下原因： 

a.小客车行驶纵坡 6%、甚至 8%的纵坡，其爬坡能力完全能满足。 

b.纵坡大一些也有利于快速排水，对雨天行车安全有利。 

c.本指南规定了应采用拼（组）装的结构设计与施工，所有桥梁构件均在工厂生产。应该是规格

越少、越单一越有利于工厂化生产，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只安排了三种纵坡度。如果地形、现场

条件不允许时，可以特殊设计。 

d.纵坡度的大小，直接影响着竖曲线半径，也决定着坡道长度，过多的纵坡度变化不利于工厂化

生产。 

4.4.2  本指南规定了一般情况下，两个曲线的首尾要相连，最大限度的减小坡道长度，充分利用既有

城市空间和有利于形成城市立体交通流。在两个曲线的首尾相接线上，是坡度最大的地方，考虑到小

客车的爬坡能力以及北方有冻雨、冰雪时，需防止车辆打滑，规定了这一值。 

4.4.4  桥梁的坡道包括引道和引桥的总和，城市中的桥梁坡道，由以下原因采用了一种新的设计方法： 

a.城市中的桥梁，尤其是既有城市道路中的道路交叉口实现行立体交叉，往往跨主线的桥长一跨

即可满足，而这一跨又是平坡桥面，两端与坡道相接，按照现行的设计规范，设计中出现了实质性的

折点，行车并不舒适。 

b.既有城市道路交叉口的改造，有些旧有道路交叉口间距太近，客观上要求全部立体交叉时，其

旧有两道路交叉口间距不允许过长的坡道，必须最大限度的减小坡道长度。 

c.通过实体实验表明，以单坡道为一个设计单元，在单坡道上作凹凸型曲线设计，使地平面与桥

平面实现圆滑、平顺连接，行车更加舒适，速度也可得到提高，行车更加安全。对比图见图 4-1 和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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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由图 4-1 可见，规范设计的凹形曲线一般从原地面开始到进入坡道后结束，用圆曲线将坡道和地

面形成的夹角折线弥补顺畅；凸形曲线设在桥面上，利用组成桥梁各孔的标高不同形成大概的凸形曲

线，而且常常是以单孔直板代替曲线板，形成若干个折点。当一孔桥时这种折点更为明显或无法设计。 

 
图 4-2 

由图 4-2 中可见，凹凸曲线设置在了从地面起点 A到桥面端点 B的连线上，而 C点为凹形曲线与

凸形曲线共同的切线点，汽车从地面圆滑的进入凹形曲线段，在通过 C点逐步进入凸形曲线段，再圆

滑的进入桥面的平面线段；下坡则先通过凸形曲线到地面。整个过程是在坡道上利用凹凸形曲线的流

线形态特殊功能和汽车的自重，一点一点的调整汽车的前后高度。科学的实现了平面与坡道的圆滑连

接，实体工程测试表明行车更加舒适。 

从图 4-1 和图 4-2 可以清楚的看到，两种竖曲线的设计方法，有以下不同： 

a.从纵断范围上来讲，图 4-1 的坡道长度包括起点一段路面和桥中心线以内的全长。而图 4-2 的

坡道长度仅为引道起点至桥面的端部，坡道长度上短了很多。 

b.图 4-1 的凹形曲线是在坡道基准坡道线直连线之上，而图 4-2 则是在坡道基准坡度线直线之

下。 

c.图 4-1 的凸形曲线在坡道基准坡度线直线之下，而图 4-2 则是在坡道基准坡度线直线之上。 

1) 桥梁坡道竖曲线半径及纵坡度、凹凸形式、设计速度与汽车通过曲线时间的要求值。 

a.坡道基准纵坡度是设计人员依据地形、现场情况、投资估算、运行车型等客观情况确定的基准

纵坡度线。当设计速度及通过曲线的时间已定时，纵坡度的大小直接影响着竖曲线的半径。纵坡度越

大，竖曲线半径越小；反之，竖曲线半径就越大。竖曲线半径的大小，也直接影响着行车的舒适度和

安全性。 

b.行车速度与竖曲线半径也直接相关。当纵坡度和汽车通过竖曲线的时间已定，设计速度的高低

直接影响着竖曲线半径的大小，设计速度越高，竖曲线半径越大，反之，竖曲线半径越小。 

c.汽车通过竖曲线的时间也直接关系到设计竖曲线半径的大小。当纵坡度和设计速度已定，汽车

通过竖曲线段的时间则决定着竖曲线半径的大小，通过的时间越短，竖曲线半径越小，反之，竖曲线

半径就越大。 

总之，竖曲线的半径和长度，与纵坡度、设计速度及汽车通过曲线的时间，三者相互影响，均可

决定竖曲线半径的大小。但是按照汽车运动规律，纵坡度越大，汽车的行驶速度就必然越慢（上坡），

竖曲线的半径就小一些；行速度度越快，汽车的离心加速度越大，要求的竖曲线半径就必然越大，反

之，汽车的离心加速度越小，竖曲线半径就可以小一些；汽车通过竖曲线段的时间，是乘客的舒适度

感觉和车本身安全技术指标要求决定的，汽车的行驶速度越高，车本身的离心力越大，要求的竖曲线

越平，即半径越大，否则高速下汽车在凸形竖曲线上运动，就可能会间断，短时离开路面腾空，方向

失灵，关系到行车安全，也关系到乘客的舒适度。反之，低速下，凸曲线的半径就可小一些，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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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短一些。因此，这三个要素的设计是完全符合汽车运动自然规律的，均决定着竖曲线半径的大小

和曲线长度，是科学的。 

关于表 4.4.4-1，一是对凹凸形曲线分别规定了一般值和极限值。在正常情况下，应采用一般值

设计，行车舒适；给出了极限值，是考虑到特殊地形或客观条件下采用一般值设计无法完成，必须缩

短坡道长度；采用极限值设计，乘客会略感不适，但行车安全是有保障的，是一个最低要求，突破后，

对行车安全可能形成隐患。二是汽车在凹凸形曲线上的通过时间不一致，是根据汽车运动规律确定的，

汽车的离心力、离心加速度在凹形曲线上运动时，对于汽车与地面的附着力是有帮助的，是加大的，

对行车安全是有利的。因此，要求的通过时间短一些；而在凸形竖曲线上则相反，汽车的离心加速度

和离心力会减小汽车轮胎对地面的摩擦力、附着力，就必须要求圆曲线平缓一些。因此在 2个不同形

式的竖曲线上，给出了汽车通过竖曲线不一样的时间要求。 

关于汽车通过竖曲线的时间，即竖曲线长度。是编写组通过实体工程和采用多种车型，按照本指

南基准纵坡度 4%的采用极限值，建设了试验坡道，通过变动竖曲线半径、竖曲线长度，测试在不同速

度时，不同竖曲线半径（曲线长度）时，乘客的感觉和行车的安全性。通过统计分析，在确保乘客感

觉上能接受和行车安全的情况下，确定的汽车通过曲线的极限时间。 

2)竖曲线的设计，及设计方法 

a.首先确定桥面标高和实测地面标高，依两个标高的差值，根据现场情况，设定坡道长度，确定

坡道基准坡度线。（坡道的起点 A与桥面标高的一端点 B作连线）见图 4-3： 

 

图 4-3 

b.依照设计速度、纵坡度及通过竖曲线时间，计算内、外两个平行延长线长度，即地面向内延长

线和桥面向外延长线的长度。沿计算的延长线取值点向坡道基准坡度线作垂直线，与坡道基准线分别

相交 C点和 D点，见图 4-4： 

 

图 4-4 

一般情况下，交点 C和 D，应垂直交在一个点上，如图 4-4 的右侧，特殊情况下采用左边的交点

方式。 

c.取两条延长线的中心点 E、F，向交点 C和 D分别作连线，形成 AE、EC 等腰三角形和 DF、FB 等

腰三角形，在这两个等腰三角形中，A、C是凹形竖曲线的切点，AE、EC 两条线是凹形圆曲线的切线；

D、B是凸形竖曲线的切点，DF和 FB 两条线是凸形圆曲线的切线，如图 4-5。 

 

图 4-5 

d.分别计算起点 A至交点 C和交点 D至桥面端点 B的直线长度，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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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sb2 L ，如图 4-6。 

 

图 4-6 

L——起点 A至交点 C或交点 D至桥面端点 B的直线长度；b——延长线的 1/2；a——延长线与坡

道基准纵坡线的夹角。 

e.依照计算的直线长度 L，计算竖曲线半径，竖曲线半径计算公式如下： 

asin b2

l
r


 或 a ctgb   

f.依照竖曲线半径，计算坡道每一点的标高。 

3)凹凸竖曲线在坡道上宜首尾相接，如图 4-7，也可以在坡道上直连。 

当采用直连方式时，直接线应为两个圆曲线的外切线，如图 4-8。 

 

图 4-7 

 

图 4-8 

4.5  各级别道路交叉口立交桥的设计 

4.5.2  规定了各立交桥的净空高度，表 4.5.2 中给出了最小高度，有以下原因： 

1）限制桥梁净高有以下主要因素所致： 

a. 坡道、引道长度的限制。因为已经形成的道路网中，往往各路之间的距离不一致，有的相距有

限，安排两座立交桥坡道、引道的长度不允许、间距不够。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唯一的办法是降低桥

梁的最小净空高度，减短坡道长度，实行车型限高，以解决客观现实的问题。 

b. 新建立交桥与原有坡道形成连续坡道过长过高的限制。已有城市有很多主路为下穿立交，而驶

出立交坡道出口后，一两百米就可能是道路交叉口，过长的纵坡也不允许新建立交的坡道或引道过长，

也必须采取降低桥梁净高来解决。 

c. 跨越支路口的立交桥或通道因车型需求，没必要设过高的净空，以减少投资，避免浪费。上跨

路往往是次干路，而支路上的车辆基本是出入住宅区的小客车。货车很少在支路上行驶，没有必要安

排过高的桥梁，只满足小客车和行人穿越一层，小客车能在桥下调头即可。此时少数通往支路的货车

可以行驶辅道，通过调头实现左转，因此有必要降低桥梁的净空高度。安排有公共汽车运行的支路，

其跨越支路的立交桥净高应满足公共汽车通过。 

2) 降低桥梁的净空高度后，不影响各类型车辆的正常运行。 

a. 净高在 4 m 以上的桥，各类型的车均能通过。桥梁的净高比规定行驶车辆的最高车高超过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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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是考虑到行车过程中遇到有障碍物时颠簸跳车的富裕安全高度。 

b. 净高 3.3 m 的桥梁下可行驶单层公共汽车，而单层公共汽车的一般车高只有 2.8 m，高一点

的也不超过 3 m，因此右向立交桥及多数的“十”字立交桥均可行驶。 

c. 当“十”字立交桥一层和二层的高度在 2.5 m 时，小客车通过没有问题；而公共汽车和货车

此时应行驶地面一层辅路，辅路的净高距三层的桥底面净高不小于 5m；另一个方向的车行驶三层不受

高度限制。通过科学的组织交通管理，能够通行各类型车辆。 

d. “一”字立交桥限高的最低净空为 2.1 m，是因为参考了对北京桥梁的考察结果：积水潭桥，

限高 1.8m，其净高为 2.3m；国贸桥，限高 1.8m，净高 2.2m；方庄桥，限高 1.8m，净高为 2.2m 等等。

小客车通过这些桥时还留有很大的净高富余量，运行使用多年来也没有因为净高偏低而发生交通事故。

但入桥前应设置限高标志。 

4.5.5  立交桥结构设计 

1）设计年限应符合《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2012 中“表 3.5.3”的要求。 

2）防灾抗震标准设计，提出了既要满足提高一级的桥梁抗震设计标准要求，又要满足《城镇防灾

避难场所设计规范》要求的建筑物抗震技术要求，实行抗震设计双控，以确保在地震发生时能作为城

镇市民安全的避难场所。 

a. 立柱采用柔性立柱（钢立柱）有两个考虑，一是钢立柱抗震性能良好，有利于满足抗震要求；

二是钢立柱在垂直方向刚性很好，在侧向上刚度较小，具备柔韧特性，随着桥面系的伸缩，自身顶端

可随之移位，为桥面系提供自由伸缩的条件，为设计成整桥的刚构体系，去掉橡胶支座，提高抗震能

力，提供了可操作性方案。 

b. 结构应采用刚构连接形式，主要是考虑地震影响，有利于满足抗震技术指标要求。其次是加宽

翼板宽度，为两侧的地面一层提供更大空间，有利于地面一层的交通安排。刚构设计可有效防止宽翼

板时的桥面滑移或倾斜。 

3）强调了桥梁基础设计，必须采用不影响地下管网、管线正常运营的方案设计，以降低道路交叉

口改善的难度，同时有利于降低工程投资。指南中给出了采用群桩、承台方式避让，是把桩基插入，

避开管网、管线的占位。当桩不对称、位置不合适时，采用地表承台连接，通过承台传力给桩基，以

解决避开地下管网、管线的问题。 

4.5.7  由于城市的平面空间紧缺，全城立体交通后，小客车在封闭的道路空间运行，不能随时出入主

路，车辆难免出现故障或其它原因需要临时停车。为了避免临时停车形成的交通拥堵，道路交叉口比

较宽阔的跨线主桥横断面，宜加宽形成一个临时停车港湾，可有效缓解堵车情况发生，同时也有效利

用了道路交叉口的立体空间。 

4.5.8  要求桥面的铺装，必须采用排水式沥青路面或铺石表面层，与竖曲线半径有关，是技术指标的

要求，摩擦系数大于 0.65，普通沥青路面和水泥混凝土路面不能满足摩擦系数的技术要求。同时增加

粗糙度和纹理深度，在遇有冻雨发生时，轮胎与路面表层的点点接触，可起到碎冰、融冰的作用，防

止轮胎打滑或侧滑，有利于保障畅通和交通安全。 

5  立体交通流组织管理 

立体交通流组织管理单独的写了一章，是因为全城立体交通网络形成后，相当于在城市内建设成

了城市高速道路网，小客车在规定的道路和路线上封闭行驶，与平面交叉路口的管理有所不同。平交

道口的管理，注重的是严格遵守信号灯的指挥，而立体交通流组织管理注重的则是严格遵守高低速行

驶。当某条车道上出现一辆低于规定最低限速行驶的车辆时，就会影响到一大段落的通行能力，时间

长了可能影响整条道路的畅通，甚至产生拥堵。管理方面，重点应注重治理低于限低速使用车道的车

辆，减小不遵守低速限制而损失道路的通行能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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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地面人、车交织区，是小客车运行过程中唯一遇到与其它交通方式平面交叉的点。在这个交叉

点，没有设置速度限制，设置了让行标志，车要让行人。5.2.6  在地面车道上，涂示限速图示，是为

了及时提醒司机，遵守限速规定。而现行的图标，是采用数字图标，一是模糊后不好辨认；二是司机

的反映没这么快。采用箭头数量标示，而箭头又长短不一，很容易辨识，就是模糊后的限速也能分辨

出来，有利于司机遵守限速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